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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303破26号
2021年7月14日,本院依据黄文权申请,裁定受理温州

市青青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联系人:陶宏桥0577-88699006,施小旋
13757720722,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京龙大厦7层)
担任管理人。温州市青青电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1年9月2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
温州市青青电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9月28日上午10时
0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号)召
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市青青电器有限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
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市青青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以及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应自公告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
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
司印章、证照、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
的,温州市青青电器有限公司相关人员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258号

陈显进:本院受理原告伍秀勇与被告陈显进买卖合同纠
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1民初
32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催1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3月22日受理了温州嘉陆交通建设有
限公司申请公示催告一案，对其遗失的票号
9100004132091556，出票日期2021年1月12日，票面金
额3000元，出票人温州嘉陆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付款行浙
江永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收款人浙江圣
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的
银行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7月16日作出（2021）浙0324民
催1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温州嘉陆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
求支付。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1659号
袁金源：本院受理原告姚明富诉被告袁金源民间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21民初165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袁金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
内返还原告姚明富借款50000元;二、被告袁金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姚明富逾期还款利息,利息以借
款本金5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29日起至被告实际
归还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050元,由被告袁金源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袁金源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231号

杨金娣：本院受理原告伍粉才与被告杨金娣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1
年10月19日上午10时4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梅溪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1破22号

我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浙0781破22号
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鸿胜铝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因兰溪市鸿胜
铝业有限公司现有财产无法足额清偿各债权人的债权,且严
重资不抵债。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1年7月16日
作出(2019)浙0781破22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兰
溪鸿胜铝业有限公司破产。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248号

永康市荣君户外休闲用品厂、程美君：原告武义县桐
琴镇旺鑫塑料制品厂与被告永康市荣君户外休闲用品厂、
程美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723
民初224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永康市荣君户外休
闲用品厂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武义县桐琴镇旺鑫
塑料制品厂支付货款43124.8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
2020年8月1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

永康市荣君户外休闲用品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第一项
债务时，由被告程美君承担清偿责任；如果二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武义县桐琴镇旺鑫塑料制
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9元（减半收取）、管辖
权异议申请费100元，合计539元，由被告永康市荣君户外
休闲用品厂、程美君负担，其中100元已预交，剩余439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13号

本院于2021年4月2日裁定受理浙江环亚服饰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

浙江环亚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
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
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
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浙江环亚服
饰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甘溪东路31号,联系电
话：朱律师18267979119)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1年9月6日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
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

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
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
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52号

许方长:本院受理原告杜美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552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许方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杜美娟货款67852元及逾期付款损失（自
2021年1月25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6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2146元，由被告许方长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139号

王冬安：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181956元及利息（按1.5%从2019年2月25日计算至实际
归还之日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10月26日上午10时10分
在本院黄宅法庭第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582号

陈海平：本院受理原告周莉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20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
年10月26日上午9时5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第2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305号

钟银仙：本院受理原告钟红武诉钟银仙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
内。定于2021年10月2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1933号

义乌市荣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吴建平诉你与郑香荣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802民初193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等。
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两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和保证
金共计人民币250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2.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2724号

何雪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市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
初272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信用卡欠款
14600.44元及律师费损失8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9时00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77号

叶琴红（身份证号码：3326031970****0365）：本
院受理原告应伶聪诉被告叶琴红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1004民初37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叶琴红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应伶聪代偿款人民币
199644.1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199644.16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04年4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43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4900元，由被告叶琴红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东阳市正天红家具有限公司遗失本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350083918C),同时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东阳市正天红家具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1年7月28日

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1年8月29日10时

起至2021年8月30日10时止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岱渔
13108”船；船舶类型：国内捕捞船；船
籍港：岱山；船长：35.8 米；型宽：6.4
米；型深：3.2米；总吨位：208；净吨位：
72；航区：近海航区；建造完工日期：

2013年4月10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
江省舟山市岱山县浪激渚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
院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
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
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
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
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

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

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
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

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

（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7月28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
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特公告
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7月28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4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所辖属各分支机构）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贷款本金中如无币种名称的均指“人民币”。

4.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舟山市定海区环城东路66号
联系人：张伟 电话：0580-877375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楼
联系人：何鹏程 电话：0571-85774696 传真：0571-85774800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普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普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普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普陀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永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舟山金沙海港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高速客运有限公司

舟山泓皓海港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舟山市开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通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基准
日2021年4月20日）

252350000

66500000

16250000

28000000

82960000

46033667.68

8355624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舟山金沙海港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高速客运有
限公司、浙江永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驰茂船务有限公
司、舟山市普陀云海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舟山港尊船务有限
公司、舟山泓皓海港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丰宇疏浚工程有限
公司、舟山市久润贸易有限公司、王海斌、陈优美

浙江永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高速客运有限公司、浙江
丰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舟山市融信置业有限公司、陈优美、王海斌

浙江永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优美、王海斌

舟山市融信置业有限公司、浙江永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优美、王海斌

舟基（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洲房地产有限公司、宁波涌蓝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舟山市通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黄善年

上海富星实业有限公司、舟山市通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浙江
海洲房地产有限公司、舟山新江南房地产有限公司、黄善年

舟山新江南房地产有限公司、舟基（集团）有限公司、黄善年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33010120190011171、33010120190032473、
33010120190032585、33010120190032746、
33010120190033789、33010120190034128、
33010120190034743、33010120200000528、
33010120200002970、33010120200003664、
33010120200006596、33010120200014391、
33010120200014582、33010120200021894

33010120190033639、33010120200008468、
33010120200018128、33010120200023468

33010120200019359、33010120200019546

33010120200000107

33010120190030783、33010120200001357、33010120200002959、
33010120190033191、33010120200017643、33010120200018736

33010120200000570、33010120200000426、
33010120190033295

33010120200003061、33010120190033166、33010120190030690

抵押担保合同号

33100120190025836、33100520180013823、3310062020001220、
3310062020001221、33100520180037576、33100120190080663、
33100520190043376、33100120190080855、33100620190008496、
33010120190032746-1、33100620190061690、
33100120190082978、33100120190083662、33100120190085294、
33100220200001702、33100620180007191、33100120200011869、
33100120200027735、33100120200027736、33100120200028145、
33100120200046812、33100120200046813、33100620190046875

33100120190082699、33100520190030550、33100120200014924、33100120200037216、
33100120200050385、33100120200050388、33100620200100901

33100120200040354、33100520200031656、33100620200064803

33100620200000106、33100620200000102、33100620170001123

33100620180007551、33100620180007825、20191119、33100620180048677、33100620170035045、
33100620180000705、33100620190035237、33100620200061547、33100520170004790

33100620180051857、33100520170004790、
33100620180037729、33100620180053888、20191212

33100620180046771、33100620180000705、2019111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诸暨市越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诸暨市

越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不良金融
资产转让合同》（杭资转浙江袜业号，2021年07月
23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暨市越赢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诸暨市越赢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诸暨市越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越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吕女士 0571-82731837 、黄先生13735213820

住所地：杭州市富春路300号、诸暨市暨东路70号

注：1、清单中“担保人”指保证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
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5月6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给诸暨市越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诸暨市越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7月28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袜业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金额

借款本金

28950446.58

利息

16808683.34

已支付费用

46220.00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丹吉娅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裕鑫聚磐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市织成置业有限公司、汉川宏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洪冬英、赵祖海、赵笳兵

基准日：2021年05月06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
2019年12月30日通过阿里拍卖平台公开转让了浙江博尚
电子有限公司债权。浙江博尚电子有限公司债权本金
96356756.12 元，利息 6117177.97 元，合计金额 102473934.09
元（截至2019年9月20日），由债务人名下位于金华市龙潭
路287、288号的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浙江亚泰电
子有限公司、浙江天众建设有限公司、黄晓锋、吕国英提供
保证担保。上述债权由杭州鑫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买受人”）竞得，并与我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转让价款分期支付。现协议约定的结清转让款日期
已超过，买受人未全额支付转让款。根据买受人申请，拟
由第三方杭州汇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加

入款项支付，并与我分公司及买受人杭州鑫沙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款项支付完毕后杭州汇微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为该债权唯一权利人，
特此公告。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七个工作日。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公告事项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的举报。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5990126674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167847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7月28日

公告


